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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CC01 – 2022 – 0012

温政办〔2022〕54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龙湾

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6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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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

管理办法

为加强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与管理，保障

民用航空器的运行安全，促进民用航空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民用机场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温州龙湾国际机场（以下简称温州机场）

的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与管理。

二、本办法所称净空保护区，是指温州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

各 10公里、跑道端外 20公里的区域（见附件 1）。

本办法所称的电磁环境保护区，是指设置在温州机场总体规

划区域内的民用航空无线电台（站）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和温州机

场飞行区电磁环境保护区域。

其他净空区域的保护与管理按国家及民航主管部门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三、市政府调整设立温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

协调小组，负责领导和协调处理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。

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

局、市气象局、市无线电管理局、民航温州监管局、温州电力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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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龙湾永强供电公司、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、

温州机场集团、相关属地政府及管委会（以下简称属地政府）等。

协调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两次联席会议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。具体

职责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发改部门负责将温州机场净空保护要求纳入项目初步

设计方案审查，严格控制净空保护区内建设项目限高要求。

（二）公安部门负责做好温州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无人机、滑

翔机、动力伞、飞艇、热气球等升空物体和焰火的查处，及时制

止孔明灯、激光笔、强光灯照射等各类影响机场净空保护的行为。

（三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

时，应将温州机场净空保护要求纳入其中；在净空保护区内建设

项目规划审批出具规划条件时，明确建筑总限制高程（以 1985

国家高程为准，下同），即所有建筑物（含相关附属设施如屋顶

避雷针、水塔、电梯间等，下同）、构筑物（包括烟囱、桥梁等，

下同）总高度不得超出净空限制高度（见附件 2），并按要求征

求民航温州监管局的意见。

（四）住建部门负责在施工设计、施工组织阶段严格控制施

工塔吊、物料提升机等施工机械最终高度，施工机械最终作业高

程应满足机场净空限制高度。

（五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政府履行

温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（六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做好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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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，并对不符合广告设置规范的户外广告设施和未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建设的户外广

告设施进行处置；负责督导城市绿化树木管理、移植。

（七）气象部门负责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

动的审批和管理。

（八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召开联席会议，依照市人民政

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温州机场管理工作，并承担本办法实施的统筹

协调和督促落实。

（九）市无线电管理局负责温州机场保护区内电磁环境的保

护及各类影响机场电磁环境保护行为的应急处置。

（十）民航温州监管局负责监督温州机场集团的净空和电磁

环境保护工作，负责对温州机场净空保护区等区域内各类建设项

目出具净空审核意见。民航温州监管局应当在收到净空审核书面

材料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出具净空审核意见。

（十一）温州电力局、温州市龙湾永强供电公司负责监督管

理各自供区内的架空高压线塔、输电线等电力设施，及时处置影

响温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的电力设施。

（十二）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负责通信铁塔等

设施设备的建设、维护和运营，及时处置影响温州机场净空和电

磁环境保护的各类通信基站设施设备。

（十三）温州机场集团负责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的日常管理

工作，具体包括：及时将最新的机场障碍物限制图报当地政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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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备案；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协调处理温

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中出现的问题；建立机场净空和

电磁环境保护日常巡查制度，并开展日常巡查；发现影响温州机

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情形的，应当告知行为人相关的法律后

果，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消除影响；不能当场消除影响

的，应当报告属地政府或者相关部门。

（十四）属地政府负责督促下属相关部门做好辖区内机场净

空与电磁环境保护工作；负责城市规划区外的绿化树木管理、移

植和限高控制。在接到上级政府指示或温州机场集团函件应当立

即采取措施，及时消除有关破坏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管理的影

响；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单位，对违反温州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

护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四、净空保护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建（构）筑物或其他

工程，应当符合机场净空保护要求。发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

建等部门在审批其建设高度时，应按照机场净空保护要求进行控

制，严格依法依规管理建设项目，做好相关规划项目审批工作，

并按照民航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取得

民航温州监管局的净空审核意见。

五、对于机场净空保护区内未纳入属地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审批的通讯铁塔、广告牌等设施，综合行政执法、温州机场

集团应及时与温州电力局、温州市龙湾永强供电公司、中国铁塔

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等部门单位进行对接，确保符合净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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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磁环境保护要求。

六、温州机场净空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民航温州监

管局出具的净空审查意见，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，落实施工组

织，确保建（构）筑物以及施工机具最高点高程符合净空要求。

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平吊等方式优化施工组织方案，提高土地使用

效率。

七、达到限制高度以及民航相关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影响飞

行安全情形的建（构）筑物或其他设施，修建或者设置该建（构）

筑物或其他设施的单位或个人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障碍

灯或者标志，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。

超出障碍物限制高度的自然障碍物，由自然障碍物所在属地

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清除；不能清除的，应当组织相关部门按照国

家有关标准设置障碍灯或者标志。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止安装障碍灯或者标志，不得影响

障碍灯或者标志的正常使用。

八、禁止在温州机场净空保护区内从事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排放大量烟雾、粉尘、火焰、废气等影响飞行安全的

物质；

（二）修建靶场、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（构）

筑物或者其他设施；

（三）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灯

光、标志，或者超过净空限制高度的广告牌、铁塔（柱）、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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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吊、避雷设施等物体；

（四）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、系留气球、风筝、孔明灯

或者其他升空物体；

（五）未经批准进行无人机、航空模型等飞行活动；

（六）燃放升空的爆竹、烟花、焰火；

（七）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、垃圾等物质；

（八）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

物；

（九）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，设置垃圾场、晾晒场、养

殖场等易吸引鸟类的场所；

（十）在机场围界外 5米区域内，搭建建（构）筑物或者挖

掘、堆积物体等影响机场运营安全的活动；

（十一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影响机场净空保护的

行为。

九、禁止在温州机场电磁环境保护区内从事下列影响机场电

磁环境的活动：

（一）修建架空高压输电线、架空金属线、铁路、公路、电

力排灌站；

（二）存放金属堆积物；

（三）种植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植物；

（四）从事掘土、采砂、采石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影响电磁环境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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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及其他仪器、装

置，不得对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及机场通信、导航、监视台

（站）的正常使用产生干扰。

十一、机场进近灯光场地保护区（距跑道入口 960米及两侧

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60 米，见附件 3）范围内，除导航所必需

的设施外，不应当有突出于进近灯光芯高度以上的物体，不应当

存在遮挡驾驶员观察进近灯光视线的物体；机场内及其周围地区

可能妨碍或混淆飞行员对地面航空灯识别的非航空地面灯和其

他设施（如路灯、广告屏等），应当熄灭、遮蔽或改装。机场内

及其周围地区设置激光发射器、探照灯时，不得影响飞机的正常

起降。

十二、本办法未明确的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十三、本办法自 2022年 8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0年。《温

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13〕

71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示意图

2.温州龙湾国际机场飞行程序参考高度示意图

3.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进近灯光场地保护区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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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

净空保护区为机场跑道两端各 20 公里、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的区域

北边界：钟前水库——乐清市钟前村——乐清市乐白路（石良岩）——乐清市城南街道界岱村——乐清市盐盘工业区——洞头区北小门山

东边界：洞头区北小门山——大门大桥——灵昆岛东侧——瑞安市上干

南边界：瑞安市上干——瑞安市置信工业城——瑞安市滨海大道与薛东路交叉路口——瑞安市上望中学——瑞安市瑞都景园——瑞安市佳欣华庭

西边界：瑞安市佳欣华庭——瑞安市塘下镇塘西村——瑞安市塘下中学——大罗山——瑶溪风景名胜区——龙湾区海龙码头——鹿城区七都岛瓯江四跨铁塔——乐清

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——乐清市中雁荡茗山景区管委会——乐清市钟前村——钟前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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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温州龙湾国际机场飞行程序参考高度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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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进近灯光场地保护区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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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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